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

會員金融友善服務準則第四及第六條修正條文
對照表
	修正條文
	原條文
	說明

	第四條（溝通及服務）
本公會會員對身心障礙者臨櫃辦理金融業務，應充分告知需提供之資料，協助其填具相關申請書據，如依法有見證等需求，應尊重身心障礙者之選擇，提供相關協助，相關申請書據並應秉持公正客觀與不歧視之立場進行審查。

本公會會員應依身心障礙者個別需求，提供適當之開戶友善服務措施，如提供線上開戶、到府服務，並引導身心障礙者採用合適之交易方式，如當面委託、書信、電報、電話或電子式交易型態等方式委託買賣。
	第四條（溝通及服務）
本公會會員應依身心障礙者個別需求，提供適當之開戶友善服務措施，如提供線上開戶、到府服務，並引導身心障礙者採用合適之交易方式，如當面委託、書信、電報、電話或電子式交易型態等方式委託買賣。
	一、為便利身心障礙者臨櫃辦理金融業務，新增第一項對身心障礙者臨櫃辦理金融業務所提供之方式。
二、原規定調整項次於二項。  

	第六條（權益保障）

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，本公會會員應提供意見表及溝通管道，以供其表達意見。
	第六條（權益保障）

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，金融機構應提供意見表及溝通管道，以供其表達意見。
	酌修文字，將「金融機構」修正為「本公會會員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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